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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劳 工 组 织 AsRM/XIV/D.5

 

 第十四届亚洲区域会议
釜 山

2006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

 

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1. 根据《区域会议规则》第 9 条的规定在区域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任命的证书委员会, 于
2006 年 8 月 29、30 和 31 日召集了会议。其权责是审查参加区域会议的代表及其顾

问的证书、以及对证书的异议和未支付代表团差旅费和生活费方面的控告。委员会

组成如下： 

   利普 (Linda Lipp) 女士 (澳大利亚政府代表)， 主席 

   海德 (C.K. Hyder) 先生 (孟加拉国雇主副代表) 

   博蒙特 (Carol Beaumont) 女士 (新西兰工人代表)。 

2. 如同本报告附录中所表示的，代表团成员的证书是以官方文书、官方函件或传真的

形式收受的。以电子邮件发送的此类证件的扫描副本已被视为等同于传真。委员会

注意到，这一次而且依照过去惯例，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对用电子邮件向国际劳工局

或区域会议秘书处发送的通信未加考虑或反映，因为这些通信没有签名，其真实性

无法核实。 

3. 委员会请各国政府注意遵守上述《规则》第 9 条第 1 款的重要性，根据该款规定，

证书须在一届会议开幕前至少 15 天送达(即.对此届会议而言则为 2006 年 8 月 14
日)。尽管在劳工局 2006 年 7 月内载'情况说明'和'临时计划'的急件中含有对截止时限

的提醒函，在这一时限内仅从一半以上(20 个)成员国收到了证书，委员会对此表示

关注。尽管许多成员国在 8 月 15 日和 21 日之间提交了证书，对证书归档的延迟意

味着，在大会结束前得到认证的代表团中有 10%未出现在 2006 年 8 月 21 日劳工局

制作的“第一份代表团临时名录”之上。由于此名单提供着可用作对代表或其顾问的

证书提出异议之依据的先行信息，在区域会议开始前缺乏完整的信息引起了委员会

的关注。 

区域会议的组成 

4. 在通过本报告时，受邀参加区域会议的 42 个成员国和两个地区中，38 个成员国和

两个地区送达了证书。此届会议有 76 名政府代表、38 名雇主代表和 39 名工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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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即总共 153 名代表。 此外，提名了 88 名政府顾问、30 名雇主顾问和 39 名工人

顾问，总共有 157 名顾问。被同时任命为副代表和顾问的人被列入顾问之中。经认

证的代表和顾问总数因而是 310 名。 

5. 在已注册的代表和顾问方面，有 74 名政府代表、36 名雇主代表和 38 名工人代表，

总共有 148 名代表。顾问总数为 146 名，其中 83 名是政府顾问、26 名是雇主顾问、

37 名是工人顾问。本报告附录中载有关于本届会议认证和注册代表数目的更加详细

的信息。 

6. 除以下代表团外，所有代表团都由三方组成。就《区域会议规则》第 12 条第 2 款而

言，一个代表团(俄罗斯联邦)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没有雇主代表。一个代表团(法国)
仅由一名雇主代表和一名工人代表组成，另一个代表团(美国)全部是政府代表。 

7. 委员会对区域会议妇女代表的低比例感到失望。委员会注意到，此届会议经认证的

16%的代表和经认证的 32%的顾问是妇女; 在上一届亚洲区域会议上，这些数字分别

是 7%和 20%。委员会忆及，本届会议的 初召集函和提醒函曾呼吁三方成员努力

使代表团达到有 30%的妇女代表。委员会特别关切地注意到，14 个代表团没有妇女

代表或顾问(阿富汗、斐济、印度、约旦、基里巴斯、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和也门)。 

8. 一位国家元首、两位总理和该区域 28 个成员国的 30 名部长或副部长参加了此届会

议。 

9. 受邀参加本届会议的四个成员国未派代表参加(伊拉克、黎巴嫩、所罗门群岛和东帝

汶),低于未参加上届亚洲区域会议的 11 个成员国这一数字。在这方面，委员会对与

会率的这一提高表示欢迎，并希望所有受邀成员国在将来都能参加区域会议。 

10. 委员会还注意到，根据《规则》第 12 条第 1 款，出席本届会议的所有成员国的代表

团都有投票权。 

观 察 员 

11. 根据《区域会议规则》第 1 条第 5 款，文莱达鲁萨兰国受国际劳工局理事会邀请参

加本届会议并委派了一个观察员代表团。 

官方国际组织的代表 

12. 根据有关协议或理事会的决定邀请参加本届会议的官方国际组织中，有以下组织派

代表参加： 

♦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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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东南亚国家联盟 

非政府国际组织的代表 

13. 根据《规则》第 1 条第 7 款应邀参加本届会议并派代表出席的非政府国际组织有： 

♦  国际合作社联盟 

♦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  世界工会联合会 

♦  国际雇主组织 

♦  亚太雇主联合会 

♦  工会总联合会 

♦  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 

♦  建筑和木建工人国际 

♦  亚洲工会兄弟会 

异 议 

14. 证书委员会收到了一份关于韩国工人代表团的异议。 

关于韩国工人代表团提名问题的异议 

15. 委员会收到了一份由韩国工会联盟(KCTU)提出的关于韩国工人代表团的提名问题的

异议，异议指称提名违反了《区域会议规则》第 1 条第 4  款。 

16. 在其异议书中，韩国工会联盟指出，它已向韩国政府送达了“经议定加入工人代表团

的 6 名顾问”的名单并提供了该名单的副本。2006 年 8 月 29 日公布的“第二份代表团

临时名录”，未包含韩国工会联盟所提交代表名单上的一名代表的姓名: 韩国移民工

人工会主席 Anwar Hossain 先生。韩国工会联盟请求委员会要求韩国政府将韩国工

会联盟已指定的这一附加姓名列入工人代表团中。在其异议书中，韩国工会联盟指

出，“对于国际劳工组织来说，被提名人的国籍或其居住地，不论是法定的还是非法

定的，在韩国还是在他国，都是不相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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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为回应委员会对政府提出的就相关异议发表评论和情况说明的要求，国际合作局局

长以书面形式就韩国工会联盟的异议表明了政府的立场。该声明引用了自 2004 年以

来有关韩国工会联盟(668,136 名会员)和韩国总工会(780,183 名会员)成员构成的 新

统计数字。韩国政府在一份附件中提供了其发送给韩国总工会和韩国工会联盟的正

式信函(要求它们提供其代表和顾问的提名)的副本。 

18. 参照《区域会议规则》第 9 条的规定，劳工部在 2006 年 7 月 10 日发给两个工会和

雇主组织的第一封函件中要求它们于 2006 年 7 月 21 日 后确定其名单。“考虑到国

际劳工组织区域会议的规模”，该信函表述了代表团由各方(工会和雇主)的一名代表

和数名顾问组成。该信函还就如何提名一名代表或顾问作出了说明，指出可以提名

一名顾问作为一名替补代表。韩国政府指出，自发出该信函后，劳工部还多次口头

要求加快这一进程。 

19. 劳工部于 2006 年 8 月 22 日向韩国工会联盟和韩国总工会发送了第 2 封信函，该函

回顾了上一封信函的内容并要求它们根据《区域会议规则》第 1 条第 4 款作出它们

的提名。注意到提交代表团的截止日期早已超过，劳工部指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会议的规则，假如到 8 月 22 日两个工会组织仍未在双方磋商的基础上提出工会代表

的提名，则 具有代表性的工人领导人将被提名为韩国劳工的代表。作为向证书委

员会所提供情况的附件的第二封信函没有提及顾问。 

20. 政府通报委员会，韩国工会联盟于 8 月 16 日提交了名单，并于 2006 年 8 月 28 日与

附在异议后面的名单一道再次提交了 后名单，即包括安瓦尔•侯赛因先生在内的 6
人名单。此外，政府指出，两个工会机构已同意将由韩国总工会履行工人代表的作

用。 

21. 政府在提交给委员会的书面信函中声明说，“政府理解应提交所有工人代表(在这一

案例中为韩国总工会)的姓名，但韩国工会联盟提交了它们自己的未经政府同意的名

单。当政府从韩国工会联盟的名单中发现安瓦尔•侯赛因先生时，认为这一提名不合

适，并向两个工会提出了异议。作为工人的代表，韩国总工会告知政府它们需要时

间与韩国工会联盟进行磋商。然而，工会方面直到会议开幕前一天仍未作出决定。”
于是，政府提交了一个未将安瓦尔•侯赛因的名字列入在内的初步代表团名单。根据

政府的说法，“于此同时，侯赛因先生宣布他将作为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一名顾问

进行注册，因而政府认为该问题由此得以解决。” 

22.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于 2006 年 8 月 29 日要求将侯赛因先生列入国际自由工会联合

会代表团，然而，具体说明假如能就将其姓名列入韩国工人的名单达成一项协议，

则后者应具有优先权。 

23. 政府声明它认为侯赛因先生作为韩国三方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出席会议是不合适的，

因为他于 1996 年 5 月 24 日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进入韩国，并于同年 9 月成为一名

非法外侨。他本应于 2005 年 5 月 14 日被驱逐，但由于需要接受治疗而被从非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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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处理中心释放。根据政府的说明，该释放的条件是此人不得从事与其健康恢复需

要无关的其它活动。 

24. 委员会注意到韩国政府提供的情况。委员会忆及，根据《区域会议规则》第 1 条第

4 款，雇主和工人的代表及顾问需与产业组织协商选定，假如此类组织存在，而且

在视情况而定的有关国家或领土上属于 具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或工人组织。正如

委员会以前强调的那样，这意味着政府在有关作为雇主和工人代表而提名的人员方

面必须接受 具有代表性组织的选择。该选择一经接受，政府还将根据该规则第 1
条第 2 款(1)提名代表的顾问，本原则同样适用于顾问的提名：政府必须接受 具有

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有关将提名作为顾问的人员的选择。委员会注意到，

公平和透明的提名过程可促使证书的提交做到及时和没有争议。 

25. 考虑到政府提供的会员的数字，委员会不怀疑韩国总工会和韩国工会联盟为韩国

具有代表性的工人组织。委员会注意到这两个工会均被要求指定工人顾问并已经这

样做。除韩国工会联盟的侯赛因先生外，政府提名所有指定人员作为顾问。因此，

委员会面临的问题是政府以宣称的侯赛因先生作为在韩国的非法外侨的地位为理由

而拒绝他的提名是否合理。委员会强调，其授权局限于《区域会议规则》以及国际

劳工组织有关证书的原则和作法的实施，而就韩国移民法的实施发表评论不属于其

权责范围。为得出其结论，委员会考虑到了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内部有关移民人

权的 新发展，特别是有关他们的结社自由权利以及所有成员国确定其自己的移民

政策的主权。委员会注意到侯赛因先生被韩国工会联盟指定为工人顾问，根据韩国

工会联盟提供的情况，侯赛因先生是韩国移民工人工会的主席，政府并没有反驳这

一点。尽管理解政府不愿意提名它认为是一名非法移民的人员进入其本国工人代表

团，委员会强调各国政府接受 具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任命是出席国

际劳工组织区域会议代表团的三方性的一个结果，而且实际上是三方性组织的运转

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委员会的结论是韩国政府不应排斥侯赛因先生作为一名顾

问，并希望政府今后能充分尊重其根据《区域会议规则》第 1 条第 4 款负有的义

务。 

通 报 

26. 委员会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ICFTU)那里收到了一封信函，指出 2006 年 8 月 29 日

公布的第二份代表团临时名单中出现的一些工人代表没有附上他们所属组织的具体

情况，因而使之难以根据《区域会议规则》第 1 条第 4 款的要求确定他们是否为该

国 具有代表性的工人组织的成员。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要求证书委员会紧急要求

所提交信息不充分的那些政府在会议结束之前加以补充。 

27. 委员会忆及第 13 届亚洲区域会议(2001 年 8 月 28-31 日，曼谷)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该报告早已指出“一些政府没有在代表团的证书表格上指明参加代表团的代表和顾问

的身份，特别是在雇主和工人代表团的情况下。这一信息对于委员会充分履行其授



 
 

6 AsRM-XIV-D5-Final.Ch.doc 

权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委员会敦促各国政府在有关所有雇主以及工人代表和顾问的

情况中明确说明他们所代表的组织及其在该组织中的职务。”在国际劳工大会证书委

员会的报告中也可发现类似的声明。委员会建议劳工局应审查代表团证书的格式，

以确保明确说明此类信息是强制性的。 

28. 委员会主席代表委员会致函四个政府代表团，要求其政府及时提供所遗漏的情况，

以便能在会议 后一天上午公布的代表团的 后名单中加以反映。其中，中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提供了所要求的情况。 

*  *  * 

29. 证书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本报告。根据《区域会议规则》第 9 条第 5 款，委员会建议

会议要求劳工局将本报告作为会议报告的附录，并提请国际劳工局理事会的关注。 

 

2006 年 8 月 31 日，釜山。 

      主 席：利 普 女士 (签字) 

       海 德 先生 

       博蒙特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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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鉴定合格的代表和顾问* 
(截止2006年8月31日下午5时) 

 政府代表 政府顾问 雇主代表 雇主顾问 工人代表 工人顾问 

阿富汗 2 - 1 - 1 - 

澳大利亚 2 - 1 1 1 5 

巴林 2 2 1 - 1 - 

孟加拉国 2 - 1 3 1 1 

柬埔寨 2 - 1 - 1 - 

中国 2 6 1 2 1 2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 2 1 1 1 1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2 - 1 - 1 - 

斐济 2 - 1 - 1 - 

法国 - - 1 - 1 - 

印度 2 1 1 - 1 - 

印度尼西亚 2 8 1 7 1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 1 1 - 1 - 

伊拉克 - - - - - - 

日本 2 7 1 1 1 5 

约旦 2 - 1 - 1 - 

基里巴斯 2 - 1 - 1 - 

韩国 2 21 1 9 1 10 

科威特 2 2 1 1 1 1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 - 1 - 1 - 

黎巴嫩 - - - - - - 

马来西亚 2 3 1 1 1 - 

蒙古 2 1 1 - 1 2 

尼泊尔 2 - 1 - 1 3 

新西兰 2 - 1 - 1 - 

阿曼 2 2 1 - 1 - 

巴基斯坦 2 2 1 - 1 - 

巴布亚新几内亚 2 1 1 - 1 - 

菲律宾 2 2 1 - 1 1 

卡塔尔 2 6 1 - 1 - 

俄罗斯联邦 1 - - - 1 - 

萨摩亚 2 - 1 - 1 - 

沙特阿拉伯 2 - 1 - 1 - 

新加坡 2 3 1 - 1 6 

所罗门群岛 - - - - - - 

斯里兰卡 2 - 1 - 1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 1 1 1 1 1 

泰国 2 8 1 1 1 - 

东帝汶 - - - - -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 7 1 1 1 - 

美国 2 - - - - - 

瓦努阿图 2 - 1 - 1 - 

越南 2 2 1 1 1 1 

也门 1 - 1 - 1 - 

总数： 76 88 38 30 39 30 
 *已提交证书的代表和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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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已注册的代表和顾问* 
(截止2006年8月31日下午5时) 

 政府代表 政府顾问 雇主代表 雇主顾问 工人代表 工人顾问 

阿富汗 2 - 1 - 1 - 

澳大利亚 2 - 1 - 1 4 

巴林 2 2 1 - 1 - 

孟加拉国 2 - 1 3 1 1 

柬埔寨 2 - 1 - 1 - 

中国 2 5 1 2 1 2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 2 1 1 1 1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2 - 1 - 1 - 

斐济 2 - 1 - 1 - 

法国 - - 1 - 1 - 

印度 2 1 1 - 1 - 

印度尼西亚 2 8 1 7 1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 - 1 - 1 - 

伊拉克 - - - - - - 

日本 2 7 1 1 1 5 

约旦 2 - 1 - 1 - 

基里巴斯 2 - 1 - 1 - 

韩国 2 21 1 8 1 10 

科威特 2 2 1 1 1 1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 - 1 - 1 - 

黎巴嫩 - - - - - - 

马来西亚 2 3 1 1 1 - 

蒙古 2 1 1 
- 

1 2 

尼泊尔 2 - 1 
- 

1 2 

新西兰 2 - 1 
- 

1 - 

阿曼 2 2 1 
- 

1 - 

巴基斯坦 2 2 1 
- 

1 - 

巴布亚新几内亚 2 1 1 
- 

1 - 

菲律宾 2 2 1 
- 

1 1 

卡塔尔 2 6 1 
- 

1 - 

俄罗斯联邦 1 - - 
- 

- - 

萨摩亚 2 - 1 - 1 - 

沙特阿拉伯 2 - 1 - 1 - 

新加坡 2 3 1 - 1 6 

所罗门群岛 - - - - - - 

斯里兰卡 2 - 1 - 1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 - 1 1 1 1 

泰国 2 8 1 - 1 - 

东帝汶 - - - - -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 5 - 1 1 - 

美国 2 - - - - - 

瓦努阿图 2 - 1 - 1 - 

越南 2 2 1 - 1 1 

也门 - - - - 1 - 

总数： 74 83 36 26 38 37 

 *鉴定合格的注册出席会议的代表和顾问 
 


